附件1：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6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定细则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6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审办法》，制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6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定细则》。本细则依据研究生思想品德、课程成绩、科研成果、实践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际表现进行综合评定。申报者所有科研成果均为已公开发行，学术成果佐证材料须提供原件。
第一部分：思想品德
学生的思想品德评定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做出相应鉴定，对学术不端、提供不实信息等违反道德的行为采取一票否决制。
第二部分：学习成绩
90%的总课程考试成绩不低于80分（英语口语及计算机除外），计10分，需本人提供成绩单打印件，并请研究生教务办公室签字确认。
第三部分：科研成果
1.学术著作 
（1）以我校为完成单位的已公开发行的学术专著（以封面署名为准），第一作者计60分、第二作者计36分。
（2）以我校为完成单位的已公开发行的学术编著、译著（以封面署名为准），第一作者计40分，第二作者计24分。
（3）参与以我校为完成单位的已发行的学术著作的撰写（在著作署名或致谢中应出现学生姓名）2万字以上者，每部著作计10分；1万字以上者，每部著作计6分。学术译著及教材撰写2万字以上者，每部著作计6分；1万字以上者，每部著作计3分。
说明：所有学术著作以最终出版为准，出版证明等不得作为参评成果。参与著作整章撰写，需提供相关著作原件和复印件，注明好字数，按实际字数计算；若参与到部分段落撰写，请提供导师开具的字数证明。
2.学术期刊
篇幅需4000字以上，低于4000字，以4000字为100%，按比例减分。2000字以下参照报刊文章。需在提供的材料上写明具体字数，学术杂志等级以文章发表日期为准。（字数以最终发表的论文在Word页面左底部显示的字数为准）。
（1）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国内外权威核心期刊（SCI、EI收录、SSCI、CSSCI）上正式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A类论文每篇计80分，B类论文每篇计60分，C类论文每篇计40分（A、B、C类划分标准按照学校科研奖励条例执行）。
（2）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在CSSCI扩展版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每篇计25分。
（3）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每篇计15分。
（4）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在非权威核心公开刊物上正式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每篇计10分，此项累计不超过20分。
（5）若该论文系翻译类或访谈类文章按该级别的30%计算，累计不超过3篇。
（6）若被人大复印资料各学科全文收录，额外计20分。
说明：如果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该学生按文章60%计分；如果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都是学生，第一作者按文章60%计分，第二作者按40%计分；共同第一作者均分该文章分数；学生通讯作者与第一作者均分该文章分数。
3.报刊文章
（1）学术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的理论学术版，且文中显现作者名和以“上海师范大学”为单位署名投稿，篇幅2000字以上，第一作者每篇计15分，第二作者每篇计7分；篇幅1000-2000字，第一作者每篇计7分，第二作者每篇计3分。此项累积不超过25分。
（2）学术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的国际版，且文中显现作者名和以“上海师范大学”为单位署名投稿，篇幅2000字以上，第一作者每篇计10分，第二作者每篇计5分；篇幅1000-2000字，第一作者每篇计5分，第二作者每篇计2分。此项累积不超过20分。
4.会议论文（此项累计不超过10分）
（1）正式参加校外重大国际学术年会并作为交流发言代表的学术文章每篇计5分；正式参加校外重大国内学术年会并作为交流发言代表的学术文章每篇计3分；正式参加校内重大学术年会并作为交流发言代表的学术文章每篇计2分。（需出示年会主办方提供的相关发言证明照片并加盖公章或提供本人发言情况属实的导师证明）。
（2）正式参加校外重大学术年会并在会议上作学术海报展示的学术文章每篇计2分；正式参加校内重大学术年会并作学术海报展示的学术文章每篇计1分。（需出示年会主办方提供的相关海报证明照片并加盖公章或提供本人海报展示情况属实的导师证明）。
5.科研项目 
（1）参与以我校（院）为申请单位的各类课题的课题组成员（以立项成功的项目申报书上显见署名为准，一并提供项目立项通知书或立项成功公示证明）,国家级课题，计7分，省部级课题，计5分，教委级课题，计3分。个人得分比例按照公式[image: IMG_256]计算，其中S为立项成功的项目申报书上显见署名的排序序号（序号1为申报人），N为课题组成员总数。
（2）获得“我校大学生科研论文、科研项目立项申报”科研项目立项重点级别的第一负责人计5分，合作完成计3分；一般级别第一负责人计3分，合作完成计1分。
（3）获得“我校研究生学术沙龙科研立项”A类级别的第一负责人计5分，合作完成计3分；B类级别的第一负责人计4分，合作完成计2分；C类级别的第一负责人计3分，合作完成计1分。
6.发明专利
发明类专利每项计5分，需提供证明材料。
7.学术竞赛
[bookmark: _Hlk211414049]学术竞赛各类获奖计分如下表，所有奖项均以证书为依据。国家级、省（直辖市）级获奖证书上的授予单位需为政府机构。授予单位为社会团体或专业学会类的按院级获奖加分。荣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按国家级获奖加分；“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按省（直辖市）级获奖加分。以上获奖按表格原分数乘以1.5的系数之后再计算得分。团体类奖项成员个人得分按奖项得分/获奖人数计算。
	等级
	国家级
	省（直辖市）级
	校级
	院级

	特等奖
	80
	40
	20
	6

	一等奖
	40
	20
	10
	3

	二等奖
	25
	12
	6
	2

	三等奖
	20
	6
	3
	1


[bookmark: OLE_LINK7]8.决策咨询报告
[bookmark: _Hlk211414301]咨询报告篇幅为2000字及以上；若低于2000字，以2000字为基准（计100%），按实际篇幅与2000字的比例折算得分。文中须明确标注作者姓名，并以上海师范大学作为单位署名。
（1）决策咨询报告获教育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教育成果要报》、中央有关部委及国务院各部委内参单篇采纳，第一作者每篇计15分，第二作者每篇计7分。
（2）决策咨询报告获上海市委、市府、市人大、市政协内参单篇采纳，第一作者每篇计15分，第二作者每篇计7分。
（3）决策咨询报告获中央各部委下属单位、省市民主党派单篇采纳，第一作者每篇计9分，第二作者每篇计4分。
（4）决策咨询报告获上海市教卫党委《教卫情况专报》单篇采纳、上海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单篇采纳，第一作者每篇计9分，第二作者每篇计4分。
（5）决策咨询报告获《上海舆情》单篇采纳，第一作者每篇计7分，第二作者每篇计2分。
第四部分：实践活动
1.非学术类竞赛 
非学术类竞赛获奖计分如下表，所有奖项均以证书为依据。国家级、市级获奖证书上的授予单位需为政府机构。授予单位为社会团体或专业学会类的按院级获奖加分。团体类奖项成员个人得分按奖项得分/获奖人数计算。若有特殊情况，由院评审委员会最终审核决定。
	等级
	国家级
	市级
	校级
	院级

	特等奖
	10
	7
	4
	1

	一等奖
	9
	6
	3
	0.8

	二等奖
	8
	5
	2
	0.6

	三等奖
	7
	4
	1
	0.4


2.就业
正式签订五联单或劳动合同加7分，需要提供五联单或合同复印件。
3.公益活动
（1）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加5分，可累加两次，需提供献血证电子版或照片。
（2）捐献骨髓者加20分，需提供捐献成功相关证明。
4.社会实践
（1）正式参与市级及以上志愿者活动，加4分，证明以政府部门盖章为准；正式参与校级志愿者活动，加2分；正式参与院级志愿者活动，加1分，均以校院主办方公章为准。此项累计不超过10分。
（2）参加学院讲座活动，一次计0.2分，均以学院讲座考勤及证明为准。此项累计不超过5分。
    5.学生工作（此项累计不超过15分）
（1）校院研究生会成员
	主席团
	9

	部长
	6

	干事
	3


（2）园区学生干部
	楼长
	6

	层长
	3

	寝室长
	1


（3）班级、党支部干部
	班长、党支部书记
	7

	团支书、党支部支委
	5

	其他班委、班导生
	3


（4）社团及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等组织
	社长、负责人
	5

	部长
	3


（5）其他
	高校兼职辅导员
	7

	学生助理
	5


6.实践活动类总分不得超过35分。任职期限不满三个月（证明材料上写明任职时间），不予计分。
第五部分：附则
本细则由教育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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